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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車禍事故的小常識與法律知識分享 1  

職業汽車駕照遭註銷 

是否為無照駕駛行為？ 

余家偉 

一、案例事實 

小王為職業小型車駕駛，其駕照雖然

在 108 年 4 月間因為逾期審驗遭到註銷，

但是自己早在 100 年間就考取普通小型車

駕照，且無辦理換發也沒有遭到註銷，於

108 年 12 月的某日，駕駛開車要左轉進入

高速公路匝道時，與另外一輛直行車輛發

生擦撞。幾天後小王向 A 保險公司申請理

賠，A 保險公司以小王無照駕駛為由而拒

賠有無理由? 

二、案例解析 

1.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6 條規定：

「職業汽車駕駛人，不依規定期限，參

加駕駛執照審驗者，處新臺幣三百元以

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；逾期一年以上者，

逕行註銷其駕駛執照。前項經逕行註銷

駕駛執照之職業汽車駕駛人，得申請換

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。」另外，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4 條第 1 項、第 3

項規定：「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

照，應自發照之日起，每滿三年審驗一

次，並於審驗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

監理機關申請審驗，……。」、「職業汽

車駕駛人得憑因逾期審驗被註銷之職

業駕駛執照，申請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

駕駛執照。但在未換發普通駕駛執照

前，不得駕駛汽車。」 

2. 小王主張： 

 遭到註銷為職業小客車駕照，但普通小

客車駕照仍有效，因此在發生車禍事故

的當時並非無照駕駛，保險公司拒賠無

理由。 

3. 保險公司主張： 

 小王的職業小客車駕照在發生車禍事

故前已經遭到註銷，且小王並無換發普

通小客車駕照，依據前述條文規定，發

生車禍事故當日小王無照駕駛行為屬

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1 條第 1 項

第 4 款，保險公司自得依據自用汽車保

險共同條款第 9 條第 5 款的約定拒絕理

賠。 

三、結論 

1. 情況 1：小王的職業小型車駕照遭註

銷，並無申請換發普通小型車駕照： 

 本案小王的職業小型車駕照遭註銷，且

無申請換發普通小型車駕照，依據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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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公路總局的函文所載小王行為屬於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

第 4 款的規定，保險公司依據自用汽車

保險共同條款第 9 條第 5 款的約定拒絕

理賠有理由。 

2. 情況 2：小王的職業小型車駕照遭註

銷，但有換發普通小型車駕照： 

 如小王於事故發生前已向公路監理機

關申請換發普通駕駛執照，並駕駛營業

汽車，其行為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

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違法事由，但

因營業用汽車條款並未將第 22 條納入

不保事項，故保險公司仍需賠付，但小

王仍需負擔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

千六百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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